
約書亞記 1~2章(二)窺探應許地 

四十年來，以色列百姓習慣摩西是他們的領袖。摩西死後一個月，約書亞要帶領

以色列民進到迦南地，神把賜給摩西的權柄，也賜給約書亞。並且勉勵他要剛強

壯膽，神應許要與他同在，他必能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。38年前，約書亞曾以

探子的身分進到迦南地(民 13:16)，那時，因為 10個探子報惡信而連累以色列人

不得進迦南地。而今約書亞成為以色列的統帥，在進迦南地之前，他也差派兩個

探子窺探那地的情況，等候他們報好信息回來。  

 

一.  宣告大使命(1:1-9) 

1. 神的吩咐：神要以色列民進到迦南地，按神的應許，在那裡得地為業。就如

耶穌升天之前，也給門徒大使命，就是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(太 28:18-20)。 

a. 你要起來：耶穌咐咐門徒要「去」，門徒聽到命令就立刻直覺地順從。 

b. 和眾百姓：這命令不僅是對約書亞，也是對所有神的子民。大使命不只

給 12使徒，也是給所有接受福音，成為主門徒的人。 

c. 過約但河：舊一代以色列人過紅海象徵著洗禮(林前 10:2)，新一代的人

過約但河進到應許之地。大使命也要使萬民受洗歸入父、子、聖靈的名，

他們都要得著聖靈，作為得基業的憑據(弗 1:13-14; 彼前 1:3-4))。 

2. 神的應許：神應許以色列人，當他們甘心順服，神必使他們得勝且得著地業。

所有的權柄都賜給耶穌，門徒因著耶穌，也有得救、得勝，和得基業的確據。 

a. 賜你這地業：他們得著腳掌所踏之地，神已賜下應許，人必須回應領受。 

b. 無人勝過你：沒有人能在約書亞面前站立得住，他得著權柄勝過仇敵。 

c. 必與你同在：就如神與摩西同在，神也必與約書同在，耶穌應許祂要與

門徒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條件是要盡心、盡性愛祂，守祂的誡命。 

3. 神的勉勵：約書亞面對艱困的任務，神叫他們有信心，只要剛強壯膽，神必

帶領他得勝。大使命看來也是不可能的任務，但門徒只要遵行主所吩咐的，

不是憑著自己，而是主與他們同在，便能勝過各樣的試驗。 

 

二. 信心的回應(1:10-18) 

1. 走遍營中，吩咐百姓：約書亞帶著權柄吩咐百姓的官長，傳達進迦南的命令。

耶穌傳天國的福音也帶著權柄(太 7:29)，要帶領神的兒女進到榮耀(來 2:10)。 

2. 預備食物，等待過河：以色列不是預備船，而是預備食物；不是馬上進去，

而是等待三日。門徒傳福音需要神的道，也要等候父所應許的聖靈。 

3. 二支派半，同心合意：流便、迦得、瑪拿西半支派的人，他們已得了河東地，

但他們遵守承諾，要與弟兄一同過約但河與迦南人爭戰，直到任務完成為止。

基督再臨時，神的子民要與主同得基業(來 11:39-40; 弗 1:14)。 

4. 聽從摩西，照樣聽你：聽從神的僕人，就是聽從神，不在乎奉差的人是誰，

而在乎差遣人的神。尊敬子，就是尊敬差子來的父(約 5:23)。 



三. 差派兩探子(2:1-7) 

什亭是曠野的最後一站(民 33:49)，以色列人在那裡與摩押女子行淫(民 25:1)。 

1. 打發兩個探子：從前神吩咐摩西打發 12個探子(民 13:1-2)，這些不是尋常人，

而是作首領的。但這 12探子中有 10個報惡信，只有迦勒和約書亞報好信。

而今約書亞只打發兩個探子，就如耶穌差遣門徒，兩個兩個的出去傳福音。 

2. 窺探耶利哥城：耶利哥城形勢險峻，兩個探子深入敵人當中，卻遇見有人與

他們和好(箴 16:7)。耶穌差門徒去，如羊進入狼群，他們要靈巧像蛇，馴良

像鴿子，必須被聖靈引領(太 10:16-20)，接待他們的人也得平安(太 10:11-13)。  

3. 住在喇合家裡：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賞賜，接待福音使者就得救恩(雅 2:25)。 

4. 欺哄耶利哥王：喇合冒著自己和全家生命的危險，對耶利哥王說謊，因她有

信心，不怕王命(來 11:23)，也就不和王一同滅亡(撒上 12:25)。 

5. 兩探子的保證：他們受喇合的恩情，便以自己的性命擔保喇合一家的安全，

是憑藉神的慈愛誠實。就如領受基督的愛，就甘心為弟兄捨命(約一 3:16)。 

 

四. 喇合的信心(2:8-21) 

喇合原是必要滅亡的亞摩利人，從事不良行業，背叛國人，說謊言，卻全家得救，

又是彌賽亞的祖先(太 1:5)。她之所以得救，不是因著她的行為，而是信心。 

1. 與人和好：喇合與被差的兩個探子和好，就蒙恩得福。耶穌就是和平之君，

也要在世上掌權作王，若願與祂和好，以嘴親子，就不致在道中滅亡(詩 2:12)。 

2. 心都消化：喇合與眾人一樣地驚慌害怕，膽氣全消，但她有害怕審判的信心，

承認自己軟弱，知道不能敵擋神，就向兩個探子求和息的條款(路 14:31-33)。  

3. 不致滅亡：喇合因著信接待探子，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(來 11:31)。

她不受道德的約束，她的信救了自己(路 7:50; 太 9:22)，並使家人得救(徒 16:31; 

太 15:28)。她的得救就像撒瑪利亞的婦人(約 4章)，是神所預定揀選的。 

4. 朱紅線繩：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有血塗在門楣和門框上，神的兒女都有得救

的記號(啟 7:3; 14:1-5)。喇合因信得救，住在以色列人中(書 6:25)，得著產業。 

a. 相信神的全能：聽見神的作為，也相信神要審判這地的民，她不想滅亡。 

b. 懇求神的憐憫：以色列人原來不允許憐恤迦南人(申 7:2)，但神喜愛憐恤，

不喜愛祭祀(太 12:7)；憐憫原向審判誇勝(雅 2:13)，使喇合全家得救。 

c. 行為印證信心：她接待兩位探子，並且保護他們不受傷害(雅 2:25)。 

d. 順服探子指示：在窗口繫朱紅線繩，作得救的記號，審判時不致滅亡。 

 

五. 探子的回報(2:22-24) 

1. 窗口縋下：探子縋下城去的窗掛著朱紅線繩，這窗面對城外，顯給以色列人。 

2. 等待三天：正是約書亞預定過河的日子，神定的時間，不提早，也不耽延。 

3. 敵消我長：過去所差的 12個探子中，10個沒有信心，以為在迦南人面前像

蚱蜢(民 13:32-33)。只有迦勒和約書亞有信心，認為這些迦南人是他們的食物

(民 14:6-9)。叫人得勝的不是憑著眼見，而是憑著對神的信心(約一 5:4)。 


